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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請有關部門釐清連連城道與歌連臣角道三角位的權責，

以便盡快增設巴士及公共小巴停車處

港島東區地政處、房屋署、路政署及運輸署的綜合回覆

連城道與歌連臣角道交界的三角地位處於政府土地歸屬令 102，現為香港房屋委員

會管有。相關部門透過地政總署通知房屋署需使用該土地作停車灣工程。

路政署、運輸署、康樂文化事務署、地政總署、東區民政事務處及房屋署於 2019
年 5 月 20 日聯同部份東區區議員進行實地視察，就連城道近歌連臣角道交匯處的

交接事宜進行商討和交換了意見，並擬訂於 2019 年 7 月下旬將土地連同現有設施

及樹木一併透過地政總署交接土地予路政署進行有關道路改善工程。運輸署已向

路政署發出施工通知書進行有關改善工程。地政總署正進行修改相關歸屬令範圍

及相應行政工作，現正要求相關部門確認交收的土地範圍。與此同時，路政署已向

地政總署㮛交申請移除（包括移植或砍伐）受工程影響的樹木，地政總署現正向康

樂及文化事務署尋求專業意見，待申請獲批後會隨即展開工程。有關改善工程預計

於本年第 3 季展開並於 2020 年第 3 季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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